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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县教育体育局文件
眉教体发〔2018〕168 号

眉县教育体育局
关于转发《宝鸡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改革

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的通知

各直属单位、镇街教委、初中：

现将《宝鸡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

知》转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

眉县教育体育局

2018 年 6 月 15 日

眉县教育体育局 2018 年 6月 15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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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改革实施方案
（试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国发〔2014〕35 号）和省教育厅《陕西省高中阶段学校

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陕教规范〔2017〕9 号）、《陕西省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改革实施意见》（陕教规范〔2017〕10 号）

和《陕西省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意见》（陕教规范〔2017〕

11 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国家、陕西省关于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政策要求，结合全市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实际，深

入推进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改革；进一步发挥考试评价对初中教育

教学工作的正确导向作用，从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全面实施、有

利于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有利于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提

高基础教育育人质量等长远目标出发，努力构建符合我市实际、

科学合理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

二、基本原则

坚持育人为本，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坚持科学评价，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为学

生终身发展打好基础；坚持公平公正，发挥考试评价的正确导向

作用，促进全市义务教育质量整体提升。

三、考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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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为《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设

定的全部科目，即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生物、化学、道德

与法治、历史、地理、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综

合实践活动）等 13 科。

综合实践活动中的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劳动

技术教育以及地方课程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内容。

四、考试方式

语文、数学、英语（含听力）、物理、化学、历史、生物、

地理等科目实行闭卷笔试方式；道德与法治实行开卷笔试方式；

“体育与健康”的体质健康实行现场考试方式；物理、化学、生

物实验和信息技术实行现场操作考试方式；音乐、美术实行过程

性与终结性考试相结合的方式。

五、考试分值与时长

1．八年级下学期笔试科目、试卷满分值及考试时长：

生物 60 分，时长 60 分钟；

地理 60 分，时长 60 分钟。

信息技术和生物实验操作各 10 分，考试时长各 15 分钟。

2．九年级下学期笔试科目、试卷满分值及考试时长：

语文 120 分，时长 150 分钟；

数学 120 分，时长 120 分钟；

英语 120 分（其中听力考试 30 分），时长 120 分钟；

物理 80 分，时长 80 分钟；

道德与法治 80 分，时长 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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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60 分，时长 60 分钟；

化学 60 分，时长 60 分钟。

体育与健康 60 分，其中体育课成绩占 10 分，平时参加阳光

体育运动情况占 5 分，体质健康现场考试成绩占 45 分。

物理、化学实验操作各 10 分，考试时长各 15 分钟。

六、考试时间

依据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统一安排，在每年 6 月下旬进

行，时间为三天。第一天上午考试科目为语文，下午考试科目为

英语；第二天上午考试科目为数学，下午考试科目为物理、道德

与法治，考生为九年级学生。第三天上午考试科目为化学、历史，

考生为九年级学生；下午考试科目为生物、地理，考生为八年级

学生。

体育与健康考试安排在九年级下学期 4 月底前进行。信息技

术和生物实验操作考试安排在八年级下学期 5 月上中旬进行。物

理、化学实验操作考试安排在九年级下学期 5 月上中旬进行。音

乐、美术的终结性考试时间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课程进度并

结合实际安排。

七、命题制卷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所有笔试科目使用全省统一命题，由省教

育厅指定印刷厂制卷，试卷和答题纸符合网上评卷要求。

八、成绩管理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所有笔试科目的成绩采用试卷原始得分

登记，成绩以分数和等级方式并列呈现。体育与健康考试现场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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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成绩，成绩以分数和等级方式并列呈现。等级呈现方式为 A（优

秀）、B（良好）、C（合格）和 D（不合格）四个等级。

所有操作考试科目现场给出成绩，成绩以分数和等级方式并

列呈现，分为 A（合格）与 B（不合格）两个等级。

音乐、美术考试成绩以等级方式呈现，分为 A（合格）与 B

（不合格）两个等级。

完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管理制度，考试成绩及时、真实

记入学生档案和学生信息网络管理系统，确保每个学生的各学科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情况和数据全面、准确。

九、成绩应用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作为义务教育初中学生毕业证书发

放的主要依据。对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各学科成绩合格的学生，

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发给义务教育毕业证书；对于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存在学科成绩不合格的学生，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发给义务

教育证书。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有学科成绩不合格者，可以申

请参加下一年该学科的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合格后由县区教

育行政部门发给义务教育毕业证书。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作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的基本

依据。每个学生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各学科成绩合格，方具有当年

高中阶段学校录取的基本资格。所有非应届学生参加同一学科学

业水平考试次数不超过两次。参加两次学业水平考试，以当年成

绩作为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基本依据。

市、县区教研部门对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各学科试题质量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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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答卷情况进行认真、全面、客观分析研究，评估学科教学情

况，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形成诊断和指导学科教学的报告，

指导初中学校教学工作。

十、组织管理

在省教育厅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改

革工作。

市教育局负责制定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细则，各县区教育

局做好政策宣传、考试组织、学籍管理、毕业证书审验发放等工

作。

市考试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统考和网

上评卷。

信息技术、生物实验、物理、化学实验操作由市考试管理中

心统一组织，各县区教体局具体实施。

体质健康现场考试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各县区教体局具体

实施。

音乐、美术科目由县区教研部门制定考试标准，各初中学校

组织实施。

十一、实施时间

从 2017 年秋季入学的七年级学生开始，我市全面实施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改革。2015 年和 2016 年秋季入学的初中学生，延

续实行原有的初中毕业学业考试。


